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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7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远航中路1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83,624,34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4.840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董事长苏壮强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由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2人，董事朱昌一、徐卫晖、马国强、杨政、傅荣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王舟波、任文昌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刘思生先生、财务总监周泽明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483,588,747 99.9976 35,600 0.0024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哲、侯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

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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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结果暨股

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简称同正文）：

●发行数量和价格：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发行数量为106,756,666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42.00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本次发行的新增A股股份已于2022�年7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新增发行的A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

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限售期满后的次一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的A股股份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年11月25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发行人” ）召开的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及与本次发行

上市相关的议案。

2021年4月6日，发行人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调整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及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议案。

2、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2020年12月29日，本公司召开的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符合非公开

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及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议案。

3、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1年7月12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

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

2021年7月27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2501号），本次发行获得核准。 批文自核准发行之日起（即2021年7月27日）12

个月有效。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3、发行数量：106,756,666�股，均为现金认购

4、发行价格：人民币42.00/股

5、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4,483,779,972.00元

6、发行费用：人民币27,581,223.48元

7、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4,456,198,748.52元

8、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网下认购资金到账的报告》（安永华明（2022）验字第60469139_B02号），截至2022年7

月20日，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已收到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4,483,779,972.00元。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安永华明（2022）验字第60469139_B01号），验证截至2022年7月21日止，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共计

人民币4,483,779,972.00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7,581,223.48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4,456,198,748.52元。 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106,756,666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

币4,349,442,082.52元。

本次发行新增A股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已于2022年7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完成。

（四）联席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1）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认购方式、发行数量、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份限售期符合发行

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

（2）本次发行经过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履行了必

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

（3）本次发行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本次发行定

价、配售过程、缴款通知的发送、缴款和验资过程合规，符合《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4）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为自有资金，最终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

构化设计产品。 发行对象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相关私募备案程序。 发行对象的投资者类别（风

险承受等级）与本次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5）本次发行符合已报备的发行方案要求。

（6）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发行人全体股东的利益。

2、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1）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与批准，该等授权与批准合法、有效。

（2）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发行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以及发行人与认购对象正式签

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书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

（4）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具备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主体资格，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本

次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2.00元/股，发行股份106,756,666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4,483,779,

972.00元。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毅邻山1号远望基金、财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UBS� AG、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J.P.�

Morgan� Securities� plc、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及招商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认购数量合计为106,756,666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二）发行对象情况

1、基本情况

（1）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毅邻山1号远望基金

名称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奉村路458号1幢221室

注册资本 35,833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高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20069360143D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47,619,047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

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13,571,428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3）UBS� AG

名称 UBS�AG

类型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住所

Bahnhofstrasse� 45,8001� Zurich, � Switzerland� and�

Aeschenvorstadt�1,4051�Basel,�Switzerland

注册资本 385,840,847瑞士法郎

法定代表人 房东明

编号 QF2003EUS001

经营范围 境内证券投资

认购数量 20,095,238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4）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32层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吴庆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10924339K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

的其他业务（凭中华人民共和国基金管理资格证书A009号经营）

认购数量 3,523,809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5）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注册资本 1,482,054.6829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017814402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是：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天台县、浙江

省苍南县以外区域）；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

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

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

品；股票期权做市。

认购数量 3,690,476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6）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南京市江东中路228号

注册资本 907,665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张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704041011J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业务，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业务（限承销国债、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金融债（含政策性金融债）），证券投资咨询，为期货

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证券投

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黄金等贵金属现货合约代理和黄

金现货合约自营业务，股票期权做市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3,785,714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7）J.P.� Morgan� Securities� plc

名称 J.P.�Morgan�Securities�plc

类型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住所 英国伦敦金丝雀码头银行街25号，E14�5JP

注册资本 USD�17,546,050,000

法定代表人 CHARLES�CHIANG

编号 QF2016EUS309

经营范围 境内证券投资

认购数量 4,000,000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8）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名称 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类型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住所 香港金钟道89号力宝中心第1座18楼1804-1807室

注册资本 HKD�31,980,000

法定代表人 袁军平

编号 RQF2011HKS005

经营范围 境内证券投资

认购数量 4,928,571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9）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北京市顺义区安庆大街甲3号院

注册资本 23,8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杨明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336940653

经营范围

（一）基金募集；（二）基金销售；（三）资产管理；（四）从事特定客户

资产管理业务；（五）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3,119,047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10）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

注册资本 13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小青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1093625X4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是：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认购数量 2,423,336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最近一年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与本公司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公司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

购；本次发行中不存在本公司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获配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

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本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

的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本公司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总数

（股）

持股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股）

质押或

冻结情况

（股）

1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

法人

938,095,290 36.60 0 0

2

HKSCC�NOMINEES�

LIMITED1

未知 551,357,330 21.51 0 未知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

未知 44,165,163 1.72 0 0

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8,736,079 1.51 0 0

5 邱明静

境内自然

人

18,390,000 0.72 0 0

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国证生物医药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证券投资

基金

16,106,308 0.63 0 0

7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证券投资

基金

7,310,955 0.29 0 0

8 白敏莉

境内自然

人

6,000,000 0.23 0 0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易方达沪深300

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证券投资

基金

5,755,352 0.22 0 0

10 严迎娣

境内自然

人

4,451,600 0.17 0 0

合计 -

1,630,368,

077

63.61 0 -

注1：HKSCC� NOMINEES� LIMITED�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所持股份是代表多

个客户持有（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包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复星

国际有限公司通过其合计持有的本公司77,533,500股 H�股股份，约占公司截至2022年6月30日总股本

3.03%）；

注2：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沪港通人民币普通股的名义持有人。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新增发行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截至2022年7月27日（即新增A股股份登记日），本公司前十名

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总数

（股）

持股

比例

（%）

持有

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股）

质押或

冻结情况

（股）

1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

法人

938,095,290 35.14 0 0

2

HKSCC�NOMINEES�

LIMITED1

未知 551,360,330 20.65 0 未知

3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高

毅邻山1号远望基金

证券投资

基金

52,619,047 1.97 47,619,047 0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

未知 40,057,220 1.50 0 0

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8,736,079 1.45 0 0

6 UBS�AG

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

者

20,123,560 0.75 20,095,238 0

7 邱明静

境内自然

人

18,390,000 0.69 0 0

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国证生物医药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证券投资

基金

14,048,839 0.53 0 0

9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证券投资

基金

6,295,055 0.24 0 0

10 白敏莉

境内自然

人

6,000,000 0.22 0 0

合计 -

1,685,725,

420

63.14 67,714,285 -

注1：HKSCC� NOMINEES� LIMITED�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所持股份是代表多

个客户持有（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包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复星

国际有限公司通过其合计持有的本公司77,533,500股 H�股股份，约占公司截至2022年6月30日总股本

2.90%）；

注2：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沪港通人民币普通股的名义持有人。

（三）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高科技” ）合计持有本公司1,009,

628,790股股份，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9.39%，其中，持有A股股份938,095,290股（约占本次发行前本

公司总股本的36.60%）、通过HKSCC� NOMINEES� LIMITED�持有本公司71,533,500股H股股份（约

占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总股本的2.79%），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郭广昌先生。

本次发行完成后，复星高科技合计持有本公司1,009,628,790股股份，约占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

总股本的37.82%，其中，持有A股股份938,095,290股（约占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的35.14%）、

通过HKSCC� NOMINEES� LIMITED�持有本公司71,533,500股H股股份（约占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

总股本的2.68%），仍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郭广昌先生。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变动数量

（股）

紧随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

数量（股）

比例

（%）

一、限售流通股 - - +106,756,666 106,756,666 4.00

其中：A股 - - +106,756,666 106,756,666 4.00

H股 - - - - -

二、无限售流通股 2,562,898,545 100.00 - 2,562,898,545 96.00

其中：A股 2,010,958,045 78.46 - 2,010,958,045 75.33

H股 551,940,500 21.54 - 551,940,500 20.67

三、股份总数 2,562,898,545 100.00 +106,756,666 2,669,655,211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集团的主营业务范围、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创新药物临床、许可引进及产品上市相关准备项目，原料药及制剂集

约化综合性基地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该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

位，下同）发展战略布局展开，与本集团主营业务高度相关。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和本集团未来战略发展规划，有助于本集团推进新药研发、产能整合、效率提升，实现制药业务高质高

效的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提升盈利能力。 从短期来看，原料药和仿制药制剂的产能将得到整合，生产效率

将得到显著提升，持续供应客户的能力将得到有效增强；从长期来看，创新药研发的进展将有利于扩充本

集团的未来产品管线，促进业务结构升级，满足日益提升的精准化、个体化的临床治疗需求。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本集团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将会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 本次发

行有利于提升本集团整体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并增强资产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的股权结构将发生变化，新增发行的106,756,666股由上海高毅资产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毅邻山1号远望基金、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UBS� AG、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J.P.� Morgan� Securities� plc、国泰君安资产管理

（亚洲）有限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及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本公司实

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后，本公司

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对本公司现行的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本公司将

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注册资本、股本总额及股本结构将发生变化，本公司将按照发行情况对《公

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六）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发生变化。

（七）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也不会导致同业竞争。 若未来本集团因正常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

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履行必要的批准和披露程序。

六、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保荐代表人：冀羽瞰、张韦弦

项目协办人：梁锦

项目组成员：钟犁、崔一然、吴越、伍韵、王慧、钱壮壮、唐辛亮、穆钰、赵越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1156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钱菁

项目组成员：刘方、金萌萌、孙玮、田雨霁、李佳娇、王云卿、胡鑫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75楼75T30室

电话：021-20336000

传真：021-20336040

名称：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武晓春

项目组成员：何淼、周路嘉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二路558号外滩金融中心N1幢9层

电话：18612213228

传真：021-68767880

（三）发行人律师

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经办律师：刘维、承婧艽

办公地址：上海市北京西路968号嘉地中心23-27层

电话：021-52341668

传真：021-52433320

（四）审计机构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经办注册会计师：侯捷、蔡玙晨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7层01-12室

电话：021-22288888

传真：021-22280000

（五）验资机构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经办注册会计师：侯捷、蔡玙晨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7层01-12室

电话：021-22288888

传真：021-22280000

七、备查文件

1、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保荐人尽职调查报告

2、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3、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

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4、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5、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本次发行的全部申报材料

6、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

7、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的书面证明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196� � � � � � � � �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22-114

债券代码：143422� � � � � � � � � �债券简称：18复药01

债券代码：155067� � � � � � � � � �债券简称：18复药02

债券代码：175708� � � � � � � � � �债券简称：21复药0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简称同正文）：

●本次权益变动系因本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所致。 本次发行完成后， 本公司A股股份总数由2,

010,958,045股增加至2,117,714,711股、总股本由2,562,898,545股增加至2,669,655,211股。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1年7月2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关于核准上海复星医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501号），核准本次发行，批文自核

准发行之日起（即2021年7月27日）12个月有效。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本次实际发行106,756,666股境内上市普通股（A股），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A股股份总数由2,

010,958,045股增加至2,117,714,711股、总股本由2,562,898,545股增加至2,669,655,211股。

本次新增发行A股股份已于2022�年7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登

记手续，并于2022�年7月27日收到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详情请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系因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所致，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对公司治理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则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等后

续事项。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3011� � � � � �证券简称：海象新材 公告编号：2022-039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减持股份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鲁国强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7日在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

《关于公司董事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17），持有公司股份4,492,70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38%）的董事鲁国强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不超过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8%）。减持期间为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六个月内（如遇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

做相应调整）。

近日，公司收到鲁国强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时间过半告知函》,其减持计划时间

已过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相关规定，现将鲁国强先生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截至2022年7月27日，鲁国强先生尚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截至本公告日，鲁国强先生严格遵守预披露的减持计划，本次减持与此前披露的减

持计划一致，亦不涉及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

3、鲁国强先生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鲁国强先生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董事会将继

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督促鲁国强先生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

及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鲁国强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时间过半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603002� � � � � � � � �证券简称：宏昌电子 公告编号：2022-043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获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于近

日收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1份，具体如下：

一、发明专利情况

证书号:第5324666号

发明名称：聚苯醚中间体、聚苯醚衍生物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专利号：ZL� 2019� 1� 1213871.0

专利申请日：2019年 12月 02�日

专利权人：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发明人：郑煇颖、江胜宗、林仁宗

授权公告日：2022�年07月22�日

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发明提供的聚苯醚中间体，可以用于制备聚苯醚，所得的聚苯醚衍生物，分子量相对较小、分布

性好、溶剂选择性高，应用于制备电子材料中的聚苯醚树脂衍生物组成物，具有耐热性好、结构稳定、

韧性好等优点，适用于5G领域。

本次发明专利取得是公司重要核心技术的体现和延伸， 本次专利的获得不会对公司近期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在5G领域知识产权的布局，从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601702� � � � � � � �证券简称：华峰铝业 公告编号：2022-036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

知书》（221678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天内

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要求组织相关材料，在规定期限内将反馈意见的回复及

时披露并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及

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批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600418� � � � � � � �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编号：2022-050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截至2022年7月28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贴19,351,490.07元人民

币（不含公司前期已披露政府补贴）,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金额 收到时间 补贴性质

1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95,850.46 2022/7/15 与收益相关

产业链带动奖励 10,000,000.00 2022/7/27 与收益相关

2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包河区高质量发展政策

奖补

8,250,000.00 2022/7/21 与收益相关

稳岗补贴 644,680.03 2022/7/22 与收益相关

3

安徽江淮安驰汽车有限

公司

企业发展资金支持奖补 57,700.00 2022/7/18 与收益相关

企业发展资金支持奖补 300,000.00 2022/7/18 与收益相关

4

安徽星瑞齿轮传动有限

公司

稳岗补贴 3,259.58 2022/7/25 与收益相关

合计 19,351,490.07 /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上述补助资金在

2022年度计入当期损益，将对公司2022年度的利润产生积极影响，具体的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

确认后的结果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603520� � � � � � � � � � �证券简称：司太立 公告编号：2022-057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亲属短线交易及致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副总经理方钦虎先生及其配偶郭爱兰女士、女

儿方佳妮女士于2022年1月21日至2022年7月6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短线交

易，且方钦虎先生交易行为处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披露窗口期内，构成敏感期交易。 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短线交易的基本情况。

经核查，公司副总经理方钦虎先生及其配偶郭爱兰女士、女儿方佳妮女士于2022年1月21日至2022

年7月6日期间多次买卖公司股票，具体交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交易日期 买入量（股） 买入金额（元） 卖出量（股） 卖出金额（元）

方佳妮 20220519 4,000 184,880 0 0

方钦虎 20220706 500 12,641 0 0

郭爱兰

20220121 3,800 200,868 0 0

20220208 5,700 302,613 0 0

20220225 0 0 9,500 528,977

20220331 3,900 229,671 0 0

20220408 24,200 1,295,104 0 0

20220408 4,900 262,787 0 0

20220425 0 0 8,800 343,345

20220425 0 0 24,200 928,554

20220427 17,200 712,074 0 0

20220428 0 0 17,200 743,040

20220429 4,300 190,705 0 0

20220505 0 0 4,300 197,671

20220509 8,100 386,416 0 0

20220510 0 0 8,100 401,517

20220512 8,300 402,135 0 0

20220523 9,000 420,930 0 0

20220601 1,100 49,830 0 0

20220606 3,000 133,740 0 0

20220607 4,880 219,112 0 0

20220608 200 8,964 0 0

合计 103,080 5,012,470 72,100 3,143,104

方钦虎先生、郭爱兰女士、方佳妮女士在买入公司股票后六个月内卖出的行为构成短线交易，违反

了《证券法》的相关规定。 上述短线交易所获盈利为-437,134元（计算方法为：卖出价格×短线卖出数

量—买入价格×短线买入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方钦虎先生持有公司股票500股，郭爱兰女士持有

公司股票26,480股，方佳妮女士持有公司股票4,000股。

（2）本次敏感期交易的基本情况

经核查，公司副总经理方钦虎先生于2022年7月6日购入公司股票500股，处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

绩预告披露窗口期内，构成敏感期交易。

上述交易系郭爱兰女士、方佳妮女士不了解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致，方钦虎先生事先并不知晓

相关情况，且未告知亲属公司经营相关情况。 方钦虎先生已认识到上述违规交易的严重性，就此对公司

和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 向公司及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并承诺将进一步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其本人及直系亲属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二、本次短线交易的处理情况及公司采取的措施

公司知悉此事后高度重视，及时调查了解相关情况，方钦虎先生及其近亲属亦积极配合、主动纠正。

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及已采取的措施如下：

1、依据《证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

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或者其他具

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 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 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

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

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

权性质的证券。

郭爱兰女士于2022年1月21日至2022年6月8日期间的短线交易行为产生的损益为-437,134元（计

算方法：卖出价格×短线卖出数量—买入价格×短线买入数量），未产生收益，故无需向董事会上交收

益。

2、方钦虎先生已认识到本次短线交易的严重性，对于未能及时尽到监督义务深表自责，特向公司及

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并承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杜绝此类情况

再次发生。 同时，郭爱兰女士、方佳妮女士声明其买卖公司股票系出于其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

断而作出的决定，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谋求利益的情形。

3、公司要求持有上市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以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此为戒，进一步

加强对《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学习，严格遵守有关规定，谨慎操作，杜绝此类事项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003036� � � �证券简称：泰坦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1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2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

见通知书》（221668号）（以下简称“通知书”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浙江泰

坦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

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就相关问题进行逐项落实，根据要

求及时披露反馈意见回复，并将相关书面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

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600522� � � �证券简称：中天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1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8/4 － 2022/8/5 2022/8/5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2年6月16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412,949,652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41,294,965.2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8/4 － 2022/8/5 2022/8/5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

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个人持

股1年以内（含1年）的，上市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

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

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

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9元人民币。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

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即“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将

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

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9元人民币。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

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股东可在工作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本次权益分配实施的相关事项。

联系部门：中天科技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3-83599505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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